
經濟學裡面最重要的基本理論是其對於理性人的基本假

設，也就是人類在做選擇的時候，會基於理性以及自利而追求

對自己效用極大的決定。  

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寇斯（Coase）在 1960 年代提出的寇

斯定理認為，在交易成本為零的情況下，不論法律如何對財產

權進行規範，資源的運用都會達到最有效率的情形。也就是

說，在沒有交易成本的世界中，當事人可以輕易的達成對資源

的協議，對於資源運用最有效率的人，必然會想盡辦法取得該

資源的財產權，以極大化自身的效用，而同時社會的效用也就

因此也極大化。而在現實社會中，不可能沒有交易成本，因此

法律的功能就在於降低交易成本，使社會資源能夠達到最有效

的分配，進一步使社會財富極大化。 1

對於現今智慧財產權制度之運作，可以簡單描述為：「透過

智慧財產權的保護，使得在體系中的參與者能夠從投資中獲取

利潤，而這些投資主要在於促使新的發明或技術的改善。」並

不是說，有投資就一定會有回收，但是如果排除了智慧財產權

的保護，在現今科技技術下，複製是一個相對而言十分容易的

手段，則市場參與者投資而預期的利潤將輕易的被剝奪，進而

降低投資意願。 2

以事實性資料為主的資料庫，受限於現今智慧財產權保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王文宇，「從經濟觀點論保障財產權的方式」，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， 第 18頁，元照，2000
年 5月。 
2 施穎弘，專利權期間之研究，中國文化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，第 23頁，民國 91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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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體著重在人類的創作活動，排除了對於「事實」的保護。但

是對於生物科技產業而言，要進行研發、實驗等，這些事實性

資料是其不可或缺的重要資產；在產業逐漸成長的同時，出現

分工狀態，對於特定環節的廠商，資料庫更可以說是其公司最

重要且最主要的資產。那麼，這些資料到底是否值得受到保

護？  

以現行法規而言，與資料庫最相關的保護法令為著作權

法。因此，本文以著作權法的保護理論為基礎，探討對於事實

性資料庫的權利保護。  

 

 

首先，欲賦予財產權時，先檢視資料庫特性屬於公共財抑

或私有財。所謂公共財具有兩個特性：非敵對性（ non-r ival）

與非排他性（ non-excludable）3。也就是說公共財的特質在於，

人們可以利用他人消費時順便（不付費）享受，所以消費者就

好像搭便車的人（ f ree r ider）一樣。但是私有財的特性則不然，

典型的私有財只能讓單一使用者消費，例如你吃掉一個漢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非敵對性指有人消費了此類商品，其他人依然可以使用。例如你呼吸空氣，很用力的多吸幾口

並不會造成別人只好少吸幾口，非敵對性又稱為非擁擠性；非排他性意即無法讓不繳錢的人不使

用，例如你的鄰居不支付軍隊的費用，但是當軍隊阻止他國入侵的時候，不繳錢的這些鄰居依然

可以享受軍隊的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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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漢堡就不可能被別人吃，而且他也不可能在不付錢的狀態

下吃到這個漢堡。按照敵對性和排他性這兩個標準的高低去檢

視財貨，可以區分為四類：純粹公共財、純粹私有財、共享財

與共有財，圖示如下：  

 

敵對性   

高  低  

高  私有財  共享財  

 

排
他
性 低  共有財  公共財  

 

共享財是一種具有排他性但不具敵對性的商品，例如收費

有線電視，不付錢就不能觀賞到收費有線電視，但是同樣付費

的兩個人，並不會因為其中一個人的觀賞而使得另一個人無法

觀賞。共有財則是具有敵對性但不具有排他性的商品，例如到

大海中捕魚，一個人多補一條，必然使得魚的總量減少一條，

而使別人能補的魚減少一條。 4

回到資料庫的特性，一個使用者利用這些資料庫的內容

時，並不會因此使得其他使用者無法使用同一筆資料，；同時，

使用者對於資料的使用也不會妨礙到另一個使用者的使用。因

此，資料庫在特性上，十分接近公共財。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關於這兩個標準所界定的四種商品討論，請見林建甫審閱，經濟學，第 472-474頁，麥格羅希

爾，2002 年 5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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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供給面，產生資訊的成本是昂貴的，而傳遞的成本相對

較低，因此，任何投入資源生產資訊的人都難以透過資訊的銷

售來鑑定其價值。這是因為生產者一旦將資訊販售給一個消費

者之後，因為傳遞資訊的成本低，該消費者將立即成為原生產

者潛在的競爭對手。5進到市場來看，資料庫產業屬於固定成本

高而邊際成本低的行業，但是後進的複製者卻只需要花費極低

廉的成本，因此容易吸引非常多的競爭者，因為其不需要負擔

第一個建立資料庫的人所必須付出的高昂成本，在廠商數目日

多的情形下，市場將接近完全競爭市場 6。完全競爭市場中，產

品同質，個別廠商所銷售的產品就難有特色。那麼任何一家特

定廠商若將價格定的比別家高，則在市場有完全訊息的假設之

下，客戶很容易就會去選別家的同質商品，則調高價格的廠商

將面臨客戶銳減的後果。在這樣的預期之下，必然就不會輕易

的調高價格。因此，廠商只能被動的接受市場價格。完全競爭

市場中的個別廠商所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完全彈性 7的市場價格

線 8，圖 a顯示市場需求與供給曲線交叉所得到的市場價格P0，

圖 b則顯示個別廠商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D0，其市場價格水準

P0的水平線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溫麗琪譯，法律經濟學，第 143頁，華泰，2003 年。 
6 完全競爭市場有以下特質：產品為同質、廠商之間有完全訊息、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、廠商能
自由進出市場、市場中廠商的數目極多。參見毛慶生、朱敬一等七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115
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 
7 完全彈性表示在給定的價格下數量可以任意變動。因此完全彈性的需求曲線表示在該價格之下

的需求量無限大，供給者要賣多少就可以賣多少。關於彈性詳細介紹，參見毛慶生、朱敬一等七

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37-47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 
8 林建甫審閱，經濟學，第 177頁，麥格羅希爾，2002 年 5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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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定價將落在「價格等於邊際成本」，因為廠商在追求利潤

極大時，長期來看會做到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，MR=P=MC；

又因為沒有進入市場的障礙，長期來看廠商的均衡利潤為零 9，

因此價格會等於長期平均成本P=AC。10對於第一個建立資料庫

的廠商而言，在沒有任何法律權利保護的情況下，只能跟進採

取邊際成本定價的策略。但是前面已經提到，資料庫產業的固

定成本遠高於邊際成本，則第一個廠商在這樣的定價策略下，

勢必無法回收所付出的鉅額固定成本，進而影響投資意願。  

如果加入政府的力量，給予權利的保護，則資料庫製造者

可以取得新的市場力量，藉由法律所賦予的壟斷、排他權等法

定權利，而形成獨占市場 11。獨占廠商與完全競爭廠商不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因為如果虧損，廠商沒有理由一直撐下去，必然會退出市場；當廠商有正利潤的時候，因為市

場沒有進出障礙，必然會吸引其他競爭者加入市場來分取利潤。 
10 對於價格與產量的詳細推導過程請見毛慶生、朱敬一等七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118-126
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 
11 專利權、政府執照特許等因素，會賦予廠商市場的影響力。如製藥公司投資數百萬來研發新

藥，而其新藥在一定的期間內可以受到政府的保護，也就是說在專利的有效期間內，只有專利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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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者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，廠商只能決定產量，但是市場區球

並不會因為其數量的變動有所不同。獨占廠商不是價格接受者

12，其銷售量會隨著售價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，因此獨占產商會

先依據「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益」來決定最適產量，然後再依

據市場需求決定價格。必須注意的是規模經濟的重要性。在固

定成本相對於邊際成本來的十分巨大的時候，規模經濟將顯得

非常重要。因為在固定成本很高的時候，必須達到非常大的數

量，才能使得平均成本接近邊際成本。在追求利潤極大的情況

下，獨占廠商必然會為了回收高昂的固定成本而做出有利潤的

定價 13，使其價格高於長期平均成本。  

從上述的供給需求分析可以顯示，給予資料庫權利保護，

對於資料庫建置者而言，可以產生鼓勵投資的效果。  

但是給予權利使形成獨占市場時，將造成社會的無謂損

失。獨占廠商在追求利潤極大的時候，也會選擇邊際收入等於

邊際成本的產出水準，但是因為獨占者的邊際收入一定會小於

市場水準，因此就形成了無謂損失。以圖示 14來說明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者可以合法銷售藥品，也就形成了獨占。這樣可以使專利權人將價格訂於生產的邊際成本之上，

以回收先前投入的研發成本。見林建甫審閱，經濟學，頁 278-279，麥格羅希爾，2002 年 5月。 
12 獨占市場的特徵在於只有一家廠商、產品無近似替代品、市場存在進入障礙。見毛慶生、朱

敬一等七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132-134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 
13 關於獨占廠商的行為與最適定價，請參見毛慶生、朱敬一等七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135-139
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 
14 林建甫審閱，經濟學，第 287-291頁，麥格羅希爾，2002 年 5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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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需求曲線 D 與邊際成本曲線如圖示，如果按照市場

線，其產量為 12，則邊際收入為 0，顯然小於邊際成本 3，因

此獨占廠商會將產量減到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，也就是產量

8，以獲取更大的利潤。在生產數量為 8 的情形下，如果廠商

要將數量提升至 12，則整體社會的效益將上升 4，也就是陰影

三角形的面積，且此時廠商的邊際成本為 2。但是正由於使利

潤極大的價格超過了邊際收入和邊際成本，最後一單位的產出

對社會的效益必然低於最後一單位的生產成本，因此獨占廠商

的產出水準必然會低於社會的最適產出水準，因此就產生了陰

影三角形面積這塊社會無謂損失。這個總額 4 也就是因為獨占

者生產過少所導致的經濟剩餘減損。  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增產對於獨占廠商的效益低於其對社會

的效益。那麼站在獨占者的立場，為了增產而對買方降價就是

一種損失。而就產生了無效率的效果。那麼應該如何擴大市場

呢？在某些獨占市場中，獨占廠商會利用差別取價，也就是說

業者在生產成本相同的情況下，對不同的顧客或不同購買數量

 104



訂定不同單價的行為 15。但是資料庫要進行完全的差別取價有

一定的困難度。因為生產者無法得知每一個個別消費者所願意

支付的價格，就算知道，要分別和每一個消費者議價的成本也

太高 16。因此將可以合理的預期資料庫建置者只會將定價取在

一個固定的價位，造成願意支付價格較低的消費者就不會發生

交易；就算能達成某種程度的差別取價來對價格敏感者進行降

價，也只能減少效率的損失，無法完全達到和完全競爭所造成

的社會整體利益，因此社會整體效益自然不是最大值。  

誠如Stigl i tz所提出的，知識與資訊其實就是一種公共財，17

一旦散佈開來，很難排除他人獲益，因此政府透過智慧財產權

的保護。例如，專利制度是一種減少長期的資訊不對稱的方

法。如果沒有專利的保護，反而會促使更多的資源被花費在用

來保護這個秘密，而抑制了對於研發的投入。因此，知識的保

護是一種取捨，限制短期的公開程度，來促進長期的進展。 18

智慧財產權這種法定權利的賦予，是一種利用動態效率底

換靜態效率平衡的公共政策手段。也就是政府預期這些發明創

新的成果可以提升產業未來的生產力，因此願意犧牲目前的競

爭效率，如因為獨占而未達理想產量所造成的社會減損，來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毛慶生、朱敬一等七人合著，基礎經濟學，第 140頁，華泰聯經，2001 年 5月二版。對差別
定價的詳細計算與討論，可參見林建甫審閱，經濟學，第 292-301頁，麥格羅希爾，2002 年 5
月。 
16 注意，對於不同存取全線的消費者有不同的收費標準並不是差別取價，因為差別取價的定義

前提是「相同的商品服務」。 
17 Stiglitz, Joseph E., Knowledg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: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, 
1999. 
18 葉家興譯，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，頁 173，先覺，2003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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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廠商投資研發的意願。 19

 

 

資料庫的建造成本十分龐大，在資訊高速的現在，公開後

的散佈、複製費用卻很低。一旦售出，消費者便立即可能成為

原資料庫製造者的潛在對手；其他的消費者也希望通過「搭便

車」得到該資料庫之內容。換言之，資料庫進入市場之後，儘

管它們是私有的，但原始生產者卻很難有效地控制它們。由此

可見，廠商為防止自己的資料庫不被第三人任意的未經授權使

用、複製、散佈，必須付出相對應的自力保護成本。同時，若

要求公權力通過強有力的社會手段來約束，則亦必須付出額外

的的社會保護成本。  

資料庫業者從技術上對資料庫進行加密，要求被授權之使

用者安裝特定解密軟體，以配合資料庫之技術保護。又如，為

避免未經授權之第三人任意擷取利用該資料庫，開發監控軟

體，以注意是否有不正常的大量下載。這些額外開發的相關軟

體，皆必須付出相當成本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鄭苑瓊，智慧財產權之政治經濟分析，月旦法學，第 104期，第 150頁，2004 年 1月。 

 106



作為權利主體的廠商為保護其資料庫，必然要投入人力、

物力和財力去獲取其資料庫被侵犯的資訊，這些投入總稱為發

現侵權的調查取證費。一般來說，這方面的投入越大，發現侵

權的可能性也越大。  

資料庫產商一旦發現其資料庫被侵害，會通過起訴來解

決，其結果可以會達成和解或由法院進行審判。廠商在進入訴

訟程式時要付有關的費用，如案件受理費、訴訟費，有的還要

交納證據保全費，財產保全費等費用。另外，法院受理侵權糾

紛後，律師的參加變得極為重要。為此，廠商還要支付一筆可

觀的代理費用。該筆費用的大小往往要根據訴訟的標的大小等

情況而定。  

若通過立法，給予資料庫權 20。則在資料庫發展困難複雜，

複製侵權卻很容易的情形下，一旦涉訟，就面臨舉證難問題。

所以，權利人若想全面有效地保護自己的資料庫權不受侵犯，

必然會進行登記申請之程序 21。因此，會產生申請之費用以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不論立法模式為智慧財產權、特別權、或是以公平交易法保護，都必然會賦予資料庫一財產

權之地位。 
21 就如現行的專利法和著作權法，亦有登記制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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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的手續費用。  

為保護權利人的權利不會遭受不法侵害，政府會利用有限

的管制資源制裁違法行為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政府必然要做大量

投入。這種投入主要來自二個部分： 1.蒐證費用：包括起訴前

搜尋資料庫權被侵害的資訊成本以及起訴時所耗費的人力、物

力、財力等； 2.監督成本：包括約束業者、司法機關行為而設

立的監督機關的運作費用等。  

 

22

 

越是有商業價值的資料庫，被侵權的可能性越大。侵權行

為的直接目的主要是獲取經濟利益，當某人認為實施某種侵權

行為的預期收益超過將時間及其他資源用於從事其他活動 23所

帶來的收益時，他就可能會從事該項侵權活動。當然，侵權人

還須考慮此種行為被發現的可能性大小、發現後所受到的處罰

嚴厲程度等，即考慮實施侵權行為所要付出的代價。   

侵權產品的預期成本C由兩部分構成：一是侵權產品的生產

成本C0。由於侵權的「搭便車」行為，侵權者沒有承擔開發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徐俊、朱雪中，試論軟件保護中的成本構成與政策回應—從經濟分析的視角，
http://culturelaw.ccnt.com.cn/index2.php?col=9&file=1063
23 如，自行至各事實性資料的原始出處收集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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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費用，故其生產成本比資料庫權利人的生產成本低得多。

二是額外成本，即侵權被發現後所要承擔的經濟責任，包括賠

償權利人的經濟損失、被罰款、公開道歉的費用及其自身形象

受損所帶來的經濟損失等。由於侵權被發現是一種可能，因而

額外成本與侵權被發現並受到處罰的概率 P有密切的關係；同

時額外成本與侵權人被處罰的嚴厲程度M（假設以金錢來度量）

成正比，並且是這兩者的乘積PM。因而，侵權產品的預期成本

為：  

C=C0+PM 

從上式可知，同時提高軟體侵權被發現並受到處罰的概率 P

和侵權人被處罰的嚴厲程度 M，能明顯地增大侵權成本，從而

有助於抑止侵權行為的發生；而當 P 值很小比如接近於零時，

即使 M 值增大，軟體侵權的成本並不能明顯提高。這說明在侵

權很難被發現的情況下，即使處罰措施很嚴厲，侵權人仍能通

過軟體侵權行為取得比從事合法活動高的收益：若 M 值很小，

即使 P 值很大（比如接近於 1），軟體侵權成本也不會很高。這

就是說，即使軟體侵權容易被發現，但由於處罰力度小，不足

以具有懲罰性，軟體侵權仍是有利可圖的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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